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字〔2020〕18号
申请人：宋科。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农业农村局。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未答复申请人申请公开《瓦房店市渤海海域非法和不符合管控海水养殖清理整治进度表（周报表）》（以下简称进度表）政府信息不服，于2020年6月10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依法确认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农业农村局未答复申请人于2020年4月15日申请公开的《进度表》政府信息的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2、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对申请人于2020年4月15日申请公开的《进度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         
申请人称：申请人为了解自身权利义务，于2020年4月15日通过中国邮政EMS（快递单号：1106387313275）向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农业农村局邮寄了书面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材料，要求被申请人就申请人申请的《进度表》作出书面答复。2020年4月17日，被申请人签收案涉材料，时至今日，被申请人未对申请人的申请做出任何书面答复。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事项未及时公开合法。申请人宋科2020年4月15日向被申请人提出公开《进度表》，并要求作出书面答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从其规定”。该《进度表》是市政府开展“瓦房店市渤海海域非法和不符合管控要求的海水养殖清理整治”活动，各相关单位向被申请人报告整治情况的周报表，它是政府在整治活动过程性的信息，不具有行政性、处分性，所以申请人宋科提出公开《进度表》信息，被申请人可以不予公开。二、因疫情影响，被申请人不能及时答复。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但是，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申请材料是2020年4月17日，当时全国包括本地防疫形势严峻，被申请人按照国家和上级部署，将主要工作精力投入到抗疫方面，因此不能组织人员在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于2020年4月15日通过中国邮政EMS（快递单号：1106387313275）向被申请人邮寄了书面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材料，申请信息描述内容为“名称：瓦房店市渤海海域非法和不符合管控海水养殖清理整治进度表（周报表）”，被申请人于2020年4月17日签收，至今未对该信息公开申请做出答复。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申请人提供的中国邮政EMS底单、《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瓦房店市渤海海域非法和不符合管控要求的海水养殖清理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瓦政办发〔2019〕107号）及瓦政办发107号附件等。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的规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农业农村局具有依法公开其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政府信息的职责。

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0年4月17日收到申请人的《信息公开申请表》，至今未对该信息公开申请做出答复，违反了上述规定。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本决定如下：

责令被申请人自收到本决定十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0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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